
惠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电子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
惠公易土网挂（确）字[    ]  号

　　交易主持人: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出  让  人：
　　竞  得  人：                   
交易主持人受出让人委托,于    年  月  日9时至    年  月  日10时整,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与矿业网上挂牌交易系统（https://www.hzgtjy.com/）公开挂牌出让位于                地块、地块编号为      、挂牌编号为      、宗地使用权面积为      ㎡、计算指标用地面积为      ㎡、土地用途为      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年。现将有关事项确认如下： 

一、该地块挂牌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小写：￥      万元）。                                                                                                                                                                                                                                                                                                                                                                                                                                                                             

挂牌成交总价即为挂牌宗地出让的总地价款。竞得人除支付成交价款外，还需支付契税、印花税等有关费用。

二、1.09-06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同步划拨给惠城区教育局，用途为教育用地，由09-02、07地块土地使用权者负责建设，并无偿移交给惠城区教育局。学校操场下根据规划须配建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不少于300个，建成后移交给政府相关部门。

2.取得09-02、09-07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者须按规划要求承担规划一路、规划二路（包括雨水管、污水管、电力电缆沟和通信电缆沟、路灯、绿化）的建设，建成后无偿移交给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并将道路开放给公众使用。

3.09-07地块内配套幼儿园应与09-02、09-07地块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交付使用，如09-02、09-07地块分期建设，该幼儿园应纳入首期工程。出让合同中明确由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者按照规划要求和幼儿园建设标准完成配套幼儿园建设并无偿移交，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分割登记时，将幼儿园办至惠城区教育局名下，土地用途为教育用地，性质为划拨用地。
三、竞得人自签订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成交确认书》（以下简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须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竞得人需按《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定金可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其余保证金可转作土地出让价款。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出让合同》的，自动解除《成交确认书》，定金不予返还。
    竞得人不能按时支付地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时间超过60日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合同》，土地可由出让人无偿收回，已付定金归出让人，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出让人并可要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四、土地交付时间为竞得人在缴清地价款后一个月内办理交地手续，凭《交地确认书》、《出让合同》和地价款交款凭证等申请办理土地初始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五、本宗土地履约定金为人民币     万元。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出让人可终止履行本《成交确认书》，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所造成的损失，由竞得人赔偿。

六、本《成交确认书》具有合同效力,在本《成交确认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由出让人和竞得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本《成交确认书》一式五份，交易主持人、出让人、各执一份，竞得人叁份。
交易主持人：           出让人：          竞得人：

惠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盖章)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惠州市三新北路31号市民              
服务中心3号楼108室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752—7121038                                        
        签订时间：2021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新北路31号市民服

务中心3号楼一楼1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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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